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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永新视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6 年 4 月 27 日,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广电”或“本公司”）与北京永新视博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STV），以下简称“永新视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二、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北京永新视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数字媒体技术和

服务供应商，为运营商提供基于有线、卫星、地面、IPTV、移动网络

平台的专业、全面的解决方案。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基于对 VR 的理解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结合双方各自资源

优势，一致同意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就 VR

领域的深度研发与应用，建立一套完整的 VR 产业生态体系，确立合

作关系并达成以下协议： 

1、基于湖北广电的广电网络特点、用户资源和内容资源的优势，

基于永新视博在广电 VR 领域的技术优势，双方共同探讨从内容采集、

传输到终端的广电 VR 技术体系。 

2、双方在发展 VR 传输及 VR 用户过程中，积极介入 VR 版权运营，

形成版权积累。 

3、借助区域人才聚集优势和较低的商务成本优势，在湖北广电武

汉太子湖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园 VR 创客空间搭建 VR 演播室，为自主



VR 创业提供舞台。 

4、双方基于 VR 旅游的趋势以及市场前景，探讨共同成立合资公

司进行独立运作，具体协议由湖北广电旗下全资子公司星燎投资与永

新视博进行协商并签订合资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依托合作开拓新兴产业，有利于公司

未来利用 VR（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建立基于“广电网络”的数字

娱乐集群的战略布局，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新一轮战

略发展的布局。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各方就合作事宜达成的初步意向，对各方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后续具体合作形式及内容由各方另行签署协议确认。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北京永新视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VR 战略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